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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综  述 

2009年，全省各地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以落实国务院《关

于支持福建省加快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的若干意见》为动力，围绕

“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大局，开拓进取、扎实推进，全省环

保工作在加快海西生态文明建设中取得新的进展。全省二氧化硫、

化学需氧量总量减排工作顺利完成年度任务。继续保持了水、大气

和生态环境质量均为优的良好态势，为海西发展提供了有力的生态

环境支撑。12 条主要水系和集中式生活饮用水源地水质状况保持优

良，23个城市中有 22个环境空气达到二级标准。城市声环境和辐射

环境质量基本保持稳定。森林覆盖率继续位居全国首位，生态环境

状况指数继续保持在全国前列。 

同时，我们也清醒地看到，全省环境形势仍不容乐观，环境保

护面临的压力依然很大，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环境压力不断加大的

矛盾仍比较尖锐，环保工作还面临不少困难和问题。维护生态环境

安全，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任重而道远。 

二、水环境 

全省水环境质量保持良好。主要河流和集中式生活饮用水源地

水质保持优良；城市内河和城市地下水水质有所改善；近岸海域海

水水质基本保持稳定；部分湖泊水库富营养化问题仍然存在。 

水质状况 

十二条主要水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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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 12 条主要水系共设置 135 个省控水质监测断面，其中行政

区间交界断面 49个。按《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评

价，水质状况为优。水域功能达标率为 95.9％，较上年下降了 0.5

个百分点；Ⅰ类～Ⅲ类水质所占比例为 93.8％，较上年下降了 0.6

个百分点（见图 1、表 1）。 

 

图 1  全省 12条主要水系各类水质比例 

 

表 1  全省 12条主要水系水质状况 

 

水系 
水域功能达标率 Ⅰ类～Ⅲ类水质比例（％） 

2009年 2008年 2009年 2008年 

闽江 98.2 99.4 97.7 98.5 

九龙江 91.7 87.7 90.8 87.7 

木兰溪 86.1 97.2 75.0 80.6 

萩芦溪 75.0 87.5 75.0 87.5 

交  溪 100 100 100 100 

霍童溪 100 100 100 100 

龙  江 75.0 70.8 37.5 50.0 

敖  江 100 97.2 100 97.2 

晋  江 100 100 100 100 

汀  江 100 100 98.1 96.3 

漳  江 100 94.4 100 94.4 

东  溪 100 100 100 100 

合  计 95.9 96.4 93.8 94.4 

 

闽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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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江水质为优，水质保持稳定，水域功能达标率为 98.2％，较

上年下降了 1.2 个百分点；Ⅰ类～Ⅲ类水质比例为 97.7％，较上年

下降了 0.8 个百分点。闽江各河段中，建溪、富屯溪、干流南平段

和干流福州段的水域功能达标率均为 100％，沙溪为 93.3％。 

九龙江 

九龙江水质有所改善，水域功能达标率为 91.7％，较上年提高

了 4.0 个百分点；Ⅰ类～Ⅲ类水质比例均为 90.8％，较上年提高了

3.1个百分点。九龙江各河段中，北溪龙岩段、北溪漳州段和西溪的

水域功能达标率分别为 88.9％、92.9％和 92.9％，与上年相比，北

溪龙岩段提高了 5.6个百分点，北溪漳州段提高了 6.8个百分点，西

溪与上年持平。 

其他水系 

交溪、霍童溪、敖江、晋江、汀江、漳江和东溪水域功能达标

率均为 100％，木兰溪和萩芦溪水域功能达标率较上年有所下降，龙

江水质有所改善。 

城市内河 

全省城市内河水域功能达标率为 66.7％，较上年提高了 7.2 个

百分点。泉州市以及龙海市、福安市内河水域功能达标率为 100％。 

集中式生活饮用水源地 

9 个设区城市的 33 个集中式生活饮用水源地水质达标率为

95.2％，较上年下降了 3.9个百分点。14个县级市的 22个集中式生

活饮用水源地水质达标率为 96.2％，较上年提高了 0.8 个百分点。

44个县城的 64个集中式生活饮用水源地水质达标率为 97.6％，较上

年提高了 2.5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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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湖泊水库 

全省 11个主要湖泊水库水域功能达标率为 56.5％，较上年下降

了 0.9个百分点。 

福州西湖水质为Ⅴ类，达到相应的水域功能标准；厦门筼筜湖

水质为劣四类海水，未能达到相应的水域功能标准。 

宁德古田水库、莆田东圳水库、龙岩棉花滩水库、三明安砂水

库和泰宁金湖水质达到相应的水域功能标准；泉州惠女水库部分垂

线水质能达到相应的水域功能要求；泉州山美水库、福州山仔水库

和东张水库水质未能达到相应的水域功能标准。 

以湖泊水库综合营养状态指数评价，福州西湖和惠女水库为轻

度富营养状态，古田水库为贫营养状态，其余湖库均为中营养状

态。 

近岸海域海水 

按《海水水质标准》（GB3097－1997）评价，全省海域一类、二

类水质占 55.4％，三类水质占 9.2％，四类和劣四类水质占

35.4％。 

全省近岸海域水域功能达标率为 48.1％，与上年持平。6 个主

要海域中，莆田海域水域功能达标率较高，为 90.0％，宁德海域水

域功能达标率较低，为 9.1％（见图 2）。10个主要港湾中，湄洲湾、

东山湾和诏安湾水域功能达标；其余港湾均不同程度劣于功能区划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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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全省主要海域水域功能达标率 

措施与行动 

省政府专门出台《关于加强重点流域水环境综合整治的工作意

见》和《关于加强建筑饰面石材行业综合整治工作的意见》，各市、

县（区）政府成立流域整治领导小组，制定实施辖区整治方案，将整

治任务、责任层层分解落实到位。 

全省共拆除禁养区内养殖场 2.7万多家，清理存栏生猪 250多万

头。九龙江流域全面完成禁养区内养殖场的拆迁，共拆除养殖场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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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多家，清理存栏生猪 140多万头，同时基本完成禁养区外 2.6万多

家规模养殖场的治理任务。 

全省共建设水源地截污工程 38.3公里、隔离设施 52.8公里；搬

迁关闭饮用水源保护区内排污单位 563家，搬迁居民 203户。 

指导各地开展存在环保问题的建筑饰面石材企业综合整治工

作，省物价局牵头制定石材企业差别电价政策。省经贸委牵头提出

水电站最小下泄流量在线监控要求，完成闽江、九龙江、敖江干流

26座水电站流量在线监控装置的安装、联网。 

2009 年新增污水处理厂 26 座，全省已建成污水厂达到 71 座，

日处理能力 302 万吨，设市城市污水处理率达 75％，已建污水处理

厂不断完善管网配套。 

开展全省在建城市生活污水处理项目安全质量检查，确保工程

建设质量与安全；对全省 27 座污水厂进行水质督查和运行评估；污

水处理工和污水化验检测工进行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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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气环境 

全省城市环境空气质量保持优良水平。酸雨污染强度较上年略

有减轻。 

大气质量状况 

城市空气质量 

全省 23个城市共布设 75个空气质量常规测点。福州、厦门、泉

州、漳州、三明、龙岩、南平、莆田、宁德、永安、福清、长乐、

晋江、南安、龙海和福鼎市建成并按规范投入使用空气自动监测

站。 

各城市环境空气质量基本稳定，达到和优于二级标准的城市比

例为 95.7％，与上年持平。武夷山市环境空气质量保持在一级；三

明市二氧化硫年平均浓度超过二级标准，空气质量为三级；其余城

市空气质量良好，达到二级标准。影响我省大气环境质量的主要污

染因子为尘类（见图 3、图 4）。 

根据全省 9 个设区城市发布的环境空气质量日报结果统计，各

城市空气污染指数（API）年平均值范围为 51～69，优、良天数比例

为 97.5％，较上年提高了 1.4 个百分点，高于全国 113 个环保重点

城市平均值 6.0 个百分点。宁德、莆田、泉州、南平、漳州、福州

和厦门的优、良天数比例均大于 95％，三明和龙岩等 2 城市轻微污

染的天数比例分别为 5.8％和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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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全省城市环境空气质量级别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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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全省城市环境空气质量级别 

酸雨 

全省降水 pH年均值为 5.05，较上年提高了 0.07个 pH单位；酸

雨出现频率为 36.8％，较上年下降了 10.3 个百分点。降水 pH 最低

值为 3.30，出现在南平市。 

措施与行动 

全省装机容量 30 万千瓦以上的燃煤电厂已全部安装脱硫设施，

比国家要求提前一年多完成；全面完成企业自备电站、钢铁烧结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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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玻璃厂炉窑脱硫工程。 

省政府批转实施加强机动车尾气环保年检工作的意见，进一步

改善城市空气质量。 

全省已建成垃圾处理场 51 座，处理规模 1.73 万吨/日，全部达

到无害化处理水平。 

列入“十一五”关停和“上大压小”的小发电机组已按规定关

停解列；落实省政府《加快水泥工业结构调整实施意见》，到 2009

年底全省共淘汰（转型）落后水泥产能 2022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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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声环境  辐射环境  固体废物 

城市声环境和辐射环境质量基本稳定，总体水平较好。固体废

物综合利用率有所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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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况 

声环境 

道路交通噪声  

全省 23个城市道路交通噪声平均等效 A声级为 68.7分贝，其中

8 个城市道路交通声环境质量属于“好”，14 个城市道路交通声环

境质量属于“较好”，1 个城市道路交通声环境质量属于“轻度污

染”(见图 5)。 

 

图 5  各城市道路交通噪声平均等效 A声级均值 

 

区域环境噪声 

全省 23 个城市区域环境噪声平均等效 A 声级为 55.7 分贝，11

个城市区域声环境质量属于“较好”，其余 12 个城市区域声环境质

量属于“轻度污染”(见图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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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各城市区域环境噪声平均等效 A声级均值 

辐射环境 

9个设区市瞬时陆地贯穿辐射剂量率测值范围为 56.9 nGy/h（纳

戈瑞/小时）～102.0 nGy/h（纳戈瑞/小时），保持在天然本底水平。

全省各监测点土壤中天然放射性核素含量与往年维持同一水平，处

在天然本底水平。全省主要水系控制断面水体中放射性与往年基本

一致。七个饮用水源地水体中总放射性符合国家生活饮用水水质中

放射性指导值。近海海域海水中放射性核素浓度与上年保持同一水

平。省放射性废物库运行正常，库区环境放射性水平未发现异常。

国控点的环境电磁辐射综合场强测值低于公众照射导出限值。 

固体废物 

全省工业固体废物年产生量为 6349.25 万吨，综合利用率

85.37％；排放量 2.33万吨。 

措施与行动 

全省共发放辐射安全许可证 763 家，审批放射性同位素转让申



15 

请 79 件，办理放射源异地使用备案 7 件。对我省 357 家放射源使用

单位进行安全检查，其中Ⅰ类放射源使用单位 25 家。完成省放射性

废物库扩建工程的主体工程，对 177 枚废放射源和 2000 千克放射性

废物进行收贮。 

办结辐射环境问题投诉 25 件。制定应对核和辐射恐怖事件实施

方案，并于 9月组织了一次应急演练。  

开展重金属污染企业专项检查，检查重金属企业 493 家，对其

中 210家违法企业予以严厉查处。 

五、生态环境 

森林覆盖率继续位居全国首位，生态环境状况指数继续保持全

国前列。全省 67个县市的生态环境质量均为良以上，其中 51个县市

生态环境质量为优，16 个县市生态环境质量为良。但森林林分结构

不合理，水土流失依然明显；生态环境仍较脆弱。 

生态状况 

土地利用 

全省耕地面积 134.18 万公顷。全年耕地补充面积超过实际建设

占用面积 1277.33 公顷，实现了耕地占补平衡。基本农田保护面积

121.98万公顷，保护率为 90.91％。 

水土流失治理 

完成水土流失综合治理面积 13.64 万公顷，其中水保林、经济

林、种草措施面积 2.49万公顷，封育治理面积 10.74万公顷。 

森林、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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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森林面积 766.65 万公顷，森林覆盖率为 63.10％，活立木

总蓄积量 5.32亿立方米。划定生态公益林面积 286.3万公顷。 

全年共发生森林火灾 579起，过火面积 1.6万公顷，过火率、受

害率和发生率分别为 1.71‰、1.48‰和 7.04次/10万公顷。 

森林病虫害发生面积 20.77 万公顷，成灾面积 0.33 万公顷，成

灾率 0.4‰。 

海洋 

近岸海域表层沉积物质量总体状况良好，符合《海洋沉积物质量

标准》（GB28668-2002）一类标准。 

对全省海域的 17 个区域开展了牡蛎和缢蛏贝类质量监测结果表

明，牡蛎和缢蛏质量状况总体良好，大部分牡蛎和缢蛏质量符合《无

公害食品 水产品中有毒有害物质限量》（NY 5073-2006）和《养殖生

物质量安全性评估》标准值的有关规定，但宁德沙埕港和牙城湾个别

站点的牡蛎中镉残留略有超限量。 

自然保护 

到 2009 年底，我省已经建立世界地质公园 1 个，国家地质公园

9个，省级地质公园 2个，总面积 21.09万公顷。 

到 2009 年底，全省累计建立自然保护区 92 个，其中国家级 12

个，省级 28 个，自然保护区总面积达 50.7 万公顷。建成森林公园

85个，其中国家级 26个，省级 59个，森林公园总面积达 17.8万公

顷。建成国家湿地公园 2处，面积 905公顷。 

措施与行动 

出台《中共福建省委  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持续深化林改建设海

西现代林业的意见》（闽委〔2009〕44号），将生态公益林补偿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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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到每年每亩 12元（自然保护区每亩 15元）。 

新申报仙游（木兰溪源）省级自然保护区一处；新建宁德东湖国

家湿地公园一处，规划建设龙海九龙江河口国家湿地公园，已上报

国家林业局审批。 

开展 2 月 2 日“世界湿地日”、3 月 25-31 日“爱鸟周”和 10

月保护野生动物宣传月活动。开展 2009年湿地使者行动有关。 

开展“绿盾三号”专项打击行动，严厉打击砍滥伐林木、滥运

木材、乱征滥占林地、乱捕滥猎野生动物等各种破坏森林资源的违

法行为。 

加快推进原中央苏区县严重水土流失区为重点的治理工程建

设。建设长汀、宁化、连城等 8 个中央苏区县国家重点工程项目水

土保持精品示范工程。 

继续推进 8 个重要水源地水土保持生态建设工程示范工程，维

护饮用水源安全；以生态河岸综合整治为重点，认真开展生态清洁

型示范小流域建设；积极推进 6 个坡耕地水土综合整治试点工程建

设。 

龙岩市列为国家可持续发展实验区；新批准福州市鼓楼区和永

安市 2 个省级可持续发展实验区。到 2009 年底，全省共有 3 个国家

级可持续发展实验区和 12个省级可持续发展实验区。 

实施《福建省村庄环境综合整治规划》，已建全国环境优美乡镇

11个、省级 53个，另有 16个村获得“福建省生态村”称号。 

全省新增无公害农产品产地 165 个，产品 90 个；绿色食品标志

企业36家、产品60个；有机食品认证企业4家、产品16个。至2009

年底，全省累计认证并有效使用标志的“三品”数 1814 个，企业

1129 家。其中，认定无公害农产品产地 930 个，认证企业 857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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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 1172 个；有效使用绿色食品标志的企业 243 家、产品 526 个；

通过有机食品认证的企业 29家、产品 116个。 

农村户用沼气建设项目被列为省委省政府为民办实事项目，全

年新建户用沼气池8万口，同时完成了10个县级沼气服务中心和500

个乡村沼气服务网点建设任务。至 2009 年底，全省累计建设农村户

用沼气池 49.8万口，累计建设县级沼气服务中心 30个，乡村沼气服

务网点 750个。 

六、气候变化、自然灾害、人体健康 

 

 

2009 年登陆福建的台风路径图 

全省状况 

气候与水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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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全省年平均气温 20.0℃，偏高 0.8℃，比上一年同期偏

低 0.3℃，属显著偏高; 全省年降水量为 1350.6 毫米，偏少 261.1

毫米，约 1.6 成，比上一年同期偏少 153.6 毫米，属偏少;全省平均

日照时数 1889.7 小时, 偏多 157.7 小时,比上一年偏多 144.1 小时,

属正常略偏多。 

 

2009年福建省地震位置及震级示意图 

自然灾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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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陆地及近海地区共发生里氏 3.0级及以上的地震共 7次。最

大的为 3 月 23 日发生在平潭海域的 ML4.3 级，内陆最大的地震为 9

月 26 日龙岩漳平的 ML3.8 级。全省陆地及近海地区地震活动水平较

2007、2008 年度显著下降，在近几年中等地震活跃背景上有明显减

弱。 

全年发生赤潮 12起，持续累积时间为 74天，累计面积约 377平

方千米。主要分布于宁德沿岸、黄岐半岛沿岸和厦门同安湾海域。 

福建海域共发生海浪事故 5起，死亡及失踪 1人。莆田平海角附

近水域发生海洋溢油 1起，溢油量 132吨，对海洋环境造成污染。 

1 月上中旬，全省各地出现持续性低温冻害过程,大部分地区发

生了不同程度的秋冬气象干旱;春季降水量偏少 2 成，使沿海地区出

现秋冬春气象连旱;夏季气温偏高、降水正常，7～8月先后三次出现

最高气温超过 38℃的较大范围持续性高温天气;秋季气温偏高、降水

正常，10月 31日～11月 4日西部北部地区出现寒潮天气过程，历史

上较少见，闽南局部县(市)的夏秋干旱给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造成

严重影响。 

全年有 9 个热带气旋登陆或影响我省，特点是影响路径偏南，

风雨影响偏轻，造成灾害较轻，其中有 3个热带气旋登陆我省，第 3

号热带风暴“莲花”6月 21日在晋江登陆，第 8号台风“莫拉克”8

月 9 日在霞浦登陆和 7 月 14 日在莆田登陆的热带风暴。据不完全统

计，2009 年，全省因气象灾害 226.35 万人受灾，死亡 39 人（其中

雷灾死亡 19人），失踪 2人，直接经济损失 36.7亿元，气象灾害较

常年偏轻。 

人体健康 

全省人口死亡率 6.0‰，城镇化水平为 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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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与行动 

积极做好台风灾害的预估和评估工作,发布福建省灾害性天气气

候评估报告，提出相应的防御部署建议。省气象部门与国土资源厅

开展台风暴雨带来的强降水所引起的地灾预报，参与抗击台风“莲

花”、“莫拉克”等大型电视直播节目，在发布台风警报时，每小

时发布一次台湾海峡渔业气象、海况预报，为海峡两岸渔民及时提

供海上渔业防台抗灾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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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专  栏 

【城市环境综合整治】省环保厅组织对 23个城市 2008年度城市

环境综合整治工作进行定量考核。9个设区市中排名前 3名的依次是

泉州、福州和厦门；14 个县级市得分排名前 5 名的依次是晋江、长

乐、南安、永安和石狮。福州、厦门和泉州 3 个国家环保模范城市

对照“十一五”模范城市考核指标，实施持续改进计划，巩固提升

创模成果；福州市通过国家环保模范城市省级复查。 

2009 年城考指标中，省统计局开展的“公众对城市环境保护满

意率”调查结果，排名前 3 名的设区城市是：福州市、厦门市和泉

州市。 

【环保目标责任制】省政府于 2010年 1月 11日印发了《福建省

环境保护监督管理“一岗双责”暂行规定》（闽政〔2010〕1 号），

对各级地方政府及 42 个有关部门的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进行界定

和细化，形成环境保护工作齐抓共管的格局。 

【污染源普查】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工作已基本结束，我省顺

利完成了阶段任务，普查技术报告获得国家一等奖。为实现普查结

果与环境统计工作的顺利衔接，为“十二五”污染减排工作打好基

础，环保部部署了污染源普查动态更新调查工作。 

【环境法制】《福建省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若干规定》经省人

大审议通过，从今年起施行。 

创新环境经济政策体系，利用信贷、税收、价格、收费等经济

手段，改善和规范企业的环境行为，与人行福州支行、福建银监局

联手将企业和个人环保信息纳入人民银行征信系统，由商业银行对

环境违法企业采取停贷或限贷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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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环保行政监察，开展 2009 年市、县（区）政府环保工作年

度考核，并对考核结果予以通报。 

【主要污染物减排】在省委省政府的领导部署下，省环保厅牵头

会同建设、经贸、监察、发改、财政、物价、统计等部门，充分发

挥联席会议作用，密切配合、通力协作。经过全省上下的不懈努

力，全省化学需氧量（COD）、二氧化硫（SO2）排放总量分别比 2008

年减排 0.67％和 2.15％。 

【行政执法】全省共出动环境执法人员 85595 人次，检查企业

28769万家，对其中涉嫌违法的 414家企业立案调查处理，其中挂牌

督办 119 家。集中开展环境安全隐患排查，共出动执法人员 3440 人

次，检查企业 1197家，依法取缔 3家，下发整改通知 134份。 

【环境经济政策】实行替代发电和发电量交易政策，全年共实施

替代发电 75.25 亿度，替代的发电量对应的煤耗下降近 1/3，SO2 排

放量减少 90％以上。对脱硫设施停运的 7 家火电厂，扣减其设施停

运期间上网电量 1.47 亿千瓦时的对应脱硫电价款；对超标排放、运

行率不合格的 3 家污水处理厂，扣减其污水运行费。“绿色信贷”

政策不断深化，500多条环保信息进入人民银行征信系统，环保违法

企业收到信贷限制。 

【环保投入】全省公共财政对环保投入增速明显高于经济增长速

度。全省安排地方债券约 13亿元、争取中央资金 4.85亿元、省级资

金 2.15 亿元，全部用于污水管网建设。省财政厅、环保厅联合下发

重点流域整治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和资金投向，将闽江、九龙江、敖

江流域整治专项资金由原来的每年 5000 万元、2800 万元、500 万元

分别提高到 1亿元、9000万元和 1500万元。省发改、建设等部门积

极筹措资金，加大对污水处理厂建设和管网配套投入。各市、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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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级财政也加大公共财政对环境保护重点工作的投入。 

【清洁生产与循环经济】开展《清洁生产标准  化纤工业（维

纶）》、《清洁生产审核指南  化纤工业（维纶）》、《清洁生产审核

指南  化纤工业（聚酯、涤纶）》、《清洁生产审核指南  浮法玻璃

制造业》等 4项国家环保行业技术标准的编制工作。其中《清洁生产

标准  平板玻璃》获得了首届福建省政府颁布的标准贡献奖。公布了

65家应实施强制性清洁生产审核和 35家自愿实施清洁生产审核的企

业名单。经审查确定了福州市环境科学研究院等 12 家单位为我省

2009～2010年度清洁生产审核机构。 

【环境监测】继续加强各级环境监测站能力建设，全省通过标准

化验收的监测站增至 42 个；全省已建水质自动监测站 16 座，在建

12座，已建环境空气自动监测系统 67套；开展全省环境监测岗位大

练兵活动，实施环境监测质量管理三年行动计划。强化环境质量信

息发布，完成了年度《福建省环境质量概要》、《福建省环境质量年

报》、《福建省环境状况公报》的编写工作，及时发布福建省环境质

量季报、通报、月报和周报；在报刊和电视上发布《全省主要流域重

点断面水质自动监测周报》和《福建省设区市城市空气质量日报》；

坚持环境质量分析会制度，定期公布全省及各辖区环境质量状况。

全省共完成国、省控重点工业污染企业监督性监测 332家。 

【环境科技】科技部批准由福州大学组建“国家环境光催化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由其负责的“新型光催化材料及提高光催化过程

效率新途径的研究”获省科学技术一等奖；福建凤竹纺织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的“印染新工艺及其废水回用新技术”等 8 项环保类科技

成果分获省科学技术二、三等奖。“九龙江支流乡村生态环境治理

规划与 300 头以下养猪污染治理技术研究及示范”和“高效有机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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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催化燃烧纳米催化剂及其净化装置”等 35 项环境治理与生态保护

课题获科技厅立项，共获科研经费 1355 万元；立项建设“福建省海

上环境调查监测技术公共服务平台”和“汽车尾气排放检测技术平

台”2个环境监测检测技术平台，共资助经费 270万元。 

【环境信息网络建设】完成省环保厅环境信息综合管理系统（一

期）建设，厅机关电子公文处理系统、环境总量减排系统、环境应急

系统投入运行；完成省环境自动监测监控系统软件平台的改造；完

成全省重点流域水电站最小下泄流量监控系统软件开发和平台建

设；开展省级 18 项行政项目的网上审批工作；完成部署福建省环境

执法移动平台（泉州市）试点建设。省环保厅政府网站获得环保部颁

发的“2009 年度省级环保厅（局）优秀政府网站”称号奖牌，省环

境信息中心获得环保部颁发的“全国环境信息化工作优秀集体”荣

誉称号奖牌。 

【建设项目环境管理】全省共办理环评审批手续的建设项目

13886 个，办理环保设施竣工验收的建设项目 5816 个。按照《环境

影响评价法》和《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条例》的要求，组织开展了长泰

经济开发区等 10 余个拟进行扩区或新设的开发区规划环评，完成了

厦门市东西溪流域、莆田港补充规划、海西高速路网修编、省道干

线公路网等规划的环评审查。积极配合环保部开展海峡西岸经济区

重点产业发展战略环境评价工作。 

【环保产业】全省环保产业产值近 300亿元。第七届“中国·海

峡项目成果交易会”期间，在污染减排、污染防治等领域共征集了

52个项目成果、17个技术需求。并促成了 15项环保技术成果完成对

接，总投资金额达 3.5亿元。全省共有 9家企业完成了环境工程乙级

设计资质的申报和复审工作，完成了 6 家企业的运营资质换证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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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获得国家重点环保实用技术有 7 项；获得国家重点环保实用技

术示范工程有 4个；获得国家环保产品共 4个。 

【环境宣传与教育】在福建电视台新闻联播栏目滚动字幕播报每

日全省空气质量和每周全省环境质量；与中国环境报合作开设了海

西环境新闻版；与福建日报合作开设了环保重点工作宣传专版；与

新华网合作设立了“福建环保”频道等，全年组织主流媒体宣传报

道我省环保工作进展和成效达 900 多条，开展环保主题宣传教育活

动达 150项。制作了《治水，共同的责任——全省重点流域污染情况

汇报片》等 5个环保专题电视片。开展重点流域水环境综合整治专题

宣传月，组织主流媒体赴设区市开展采访。完成中国环境意识项目

福建子项目—节能减排工艺广告宣传。组织年度环境质量状况新闻

发布会，开展“6·5”世界环境日系列宣教活动，开展环保培训，

编印发放《领导干部环保知识读本》等环保宣传资料。《环境与发展

报》的发行遍及全国各省、市、自治区，成为宣传海西生态建设的主

阵地以及兄弟省、市交流环保工作经验、交流环保新技术新成果和

传播环保科学普及知识的有益平台。 

【绿色创建活动】组织有关绿色学校参加国家举办的各种培训和

活动，同时将节能减排与绿色学校创建有机地结合，倡导绿色消

费、争当环境小卫士。2009 年新增 175 所市级绿色学校。2009 年评

选省级绿色社区 21 个，市县级绿色社区 119 个；评选省级环境教育

基地 2个，市级环境教育基地 5个。 

【群众环境污染投诉与来信来访处理】2009 年，全省共受理群

众环境投诉 26653件，出动执法人员 75528人次，办结数 26401件，

办结率 99.16%。环境监察总队下发环境监察通知书 395 件，受理环

保部、省政府、省人大等上级部门督办重点投诉的污染案件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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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 

【对外合作与交流】省环保厅进一步加强与德国、美国、日本、

韩国、英国、斯洛伐克、荷兰等国家和台港澳地区的联系，推进对

外环保技术交流与项目合作。有效开展中日环保合作项目—生物发

酵舍养猪污水零排放技术第三批试点。引进德国技术，促进南平炉

下镇沼气热电联产循环经济示范项目的实施。积极推进亚洲开发银

行援助实施的福建省水质自动监测与生态补偿机制研究项目。认真

组织全省环保分团参加厦门“九·八”投洽会，成功举办“第四届

中国福建省—德国莱法州环境与发展学术研讨会”和“第四届福建

省环保项目洽谈会”，在科技交流与合作、清洁发展机制项目开

发、沙漠生态修复等方面，促成三个环保合作项目成功签约。与台

湾地区环保部门举行闽台环保交流会谈，并就开展闽台环保交流与

合作达成共识。参与国家层面的国际履约项目，推进地方消耗臭氧

层物质（ODS）淘汰能力建设项目，融入全球保护臭氧层行动。继续

组织选送优秀儿童绘画等作品参加斯洛伐克“绿色世界”国际少年

儿童艺术创作大赛。参加“2009 年澳门国际环保合作发展论坛及展

览会”等活动，促进我省节能减排、污染治理和环保产业发展。 


